《武汉总体规划（2022-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第二次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的有关规定，《武汉总体规划（2022-2035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已完成编写，现征求公众对本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的意见。
1 规划概述与分析
1.1 规划概况
规划范围：（1）规划现状基础年为2020年，规划水平年为2025年、2035年。（2）本次规划空间范围是武汉市域内长江、汉江等港口岸线及相关水陆域，其中长江岸线长约236公里，汉江岸线长约113公里。
港口性质：武汉港是全国内河主要港口，是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的核心载体和长江综合立体交通网的重要枢纽，是湖北省建设全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先行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点，是武汉市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打造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的重要依托。武汉港以集装箱、大宗散货、商品汽车滚装、件杂货运输为主，充分发挥长江黄金水道功能和“九省通衢”优势，积极拓展现代物流、航运服务、临港经济、保税商贸、旅游客运等功能，加快发展成为布局合理、功能完善、安全高效、绿色智慧的现代化枢纽港。
港口功能：装卸储存、中转换装功能、多式联运功能、运输组织管理功能、临港产业开发功能、现代物流功能、综合服务功能、旅游客运功能。
发展规模：预测2025年、2035年武汉港货物吞吐量将分别达到2.0亿吨、3.0亿吨，其中集装箱运量分别为500万TEU、1000万TEU，旅客吞吐量分别为600万人次和1000万人次。
岸线利用方案：本次规划共规划港口岸线103.8公里，其中，已开发利用39.3公里。与原规划相比岸线总规模减少14.5公里，已开发利用岸线减少4.9公里。长江干线共规划港口岸线长约96.1公里，已开发利用约35.0公里。
港口布局方案：本轮武汉港总体规划共划分经开、江夏、主城、青山、阳逻、林四房、白浒山、蔡甸、东西湖等9个港区，本轮规划泊位379个，形成通过能力29210/270万辆/1000万TEU。
规划特点：（1）规划港口总体布置注重资源整合；（2）减少煤炭及制品运量，突出集装箱运输功能，货种向清洁化方向发展；（3）集中布局危险品运输功能。
1.2 资源与环境承载力

武汉市所辖长江岸线和汉江岸线，岸线资源丰富，全长约349公里，其中长江岸线长约236公里，汉江岸线长约113公里。本次规划共规划港口岸线103.75公里，其中，规划新增岸线64.27公里，已开发利用39.4公里，规划港口岸线占武汉市所辖沿江岸线的14.8%。从总体规模来看，岸线资源能够有力支撑本次港口总体规划的实施，港口岸线资源占用不会从总体上改变区域岸线的主导功能。根据规划测算，2035年单位岸线的吞吐量会达到240.9吨/米月，武汉港的总体岸线利用效率将会有所提高。
根据《武汉港总体规划（2021-2035年）》，武汉港预测2035年吞吐量为2.55亿吨，估计需水量约为5882万立方米/年，约占武汉市年供水量的1.73%。港航业为低耗水行业，武汉港总体规划实施对水资源要求不高，建议港口在运营过程中，注重节约用水，在港区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装置，建设中水回用处理站，加强中水回用和节约用水管理工作，水资源不会成为本次规划实施的资源性约束条件。
根据《武汉港总体规划（2022-2035年）》，武汉港占用陆域面积3497万平方米，占武汉市建设用地总规模的1.7%。所占比例不大，因此从土地利用总量分析符合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武汉港规划建设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是可以保证的。规划实施过程中港口规划部门应在规划方案中明确港口规划的分期实施进程，提出各规划水平年的港口建设目标及用地目标，以确保符合土地利用规划部门对用地指标的控制要求。尤其是针对占用耕地面积较大的作业区，按照实际建设项目的土地资源需求，采取分时段按时序开发利用措施。同时，港口规划部门应与当地土地规划部门相协调，制订和实施土地整理复垦计划，以补充耕地消耗。
1.3 规划协调性分析

（1）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经分析，经开港区江盛滚装码头岸线约100m位于沌口水源地二级保护区，建议退出；林四房港区四房湾段岸线约260m位于涨渡湖分洪口门保护区，建议取消。其余港口规划岸线符合《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岸线分类管控区域具体管控要求。

（2）长江经济带发展负面清单指南（试行，2022年版）
根据分析，本次武汉港总体规划经开港区民福通码头现状150米岸线位于军山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经开港区江盛滚装码头约100米现状岸线位于沌口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建议取消上述岸线，现状码头应退出。
分析了与《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武汉市水功能区划》的关系，根据《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具体管控要求执行的前提下，武汉港总体规划与《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武汉市水功能区划》基本协调。
（3）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0-2035年）（征求意见稿）
将规划方案和《武汉国土空间规划》中的生态保护红线和基本农田保护区进行叠图分析。《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武汉港总体规划（2022-2035年）的意见》中明确：本次武汉港总体规划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相符。江夏港区双窑和金水作业区、东西湖港区、阳逻港区武湖作业区占压永久基本农田。建议进一步优化规划布局，合理避让永久基本农田。确实无法避让的，应与国土空间规划三区三线划定工作做好衔接，保障项目落地空间。并依法办理耕地占补平衡手续，由用地单位负责开垦与其所占用数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
（4）武汉都市发展区1:2000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
将本次规划方案与《武汉都市发展区1:2000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中的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图叠加。根据叠图分析，经开港区邓南作业区、通津作业区、纱帽作业区、沌口作业区，江夏港区双窑、金水、金江、金口作业区，主城港区，青山港区，白浒山港区白浒山作业区、左岭作业区，林四房港区四房湾作业区，蔡甸港区，东西湖港区涉及生态发展区与生态底线区。
2014年，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中规划准入项目的函》（武政函〔2014〕12号），提出“结合港区建设的行业规范要求，生态底线区内可准入需直接临水的前沿码头作业区以及配套辅助设施”。2016年10月1日，《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实施后，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底线区、生态发展区的准入要求，对于国家标准对项目选址有特殊要求的建设项目可以准入。本轮武汉港总体规划调整后，港口岸线、规划用地均有调减。建议规划作业区需按照《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相关规定，规划实施应当由市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会同环境保护、水务、园林和林业等相关部门进行规划论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5）武汉市生态保护红线
根据《省自然资源厅关于武汉港总体规划（2022-2035年）的意见》，本次武汉港总体规划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与生态保护红线的要求相符。
（6）武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根据叠图可知，经开港区沌口段，江夏港区金口段、江夏水政码头，主城港区洪山江滩、大成路段、京二码头-测绘局码头段、黄金口段，青山港区中江码头段、红钢城段、武石化段、武钢工业段；东西湖港区刘家台段，蔡甸港区杨家湾段涉及三线一单优先保护单元。经分析，与武汉市三线一单优先保护单元管控要求协调。
（7）武汉市水功能区划
根据分析，武汉港总体规划中经开港区、江夏港区涉及长江嘉鱼-武汉保留区。根据《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水资源〔2017〕101号），保留区是为未来开发利用水资源预留和保护的水域。保留区应当控制经济社会活动对水的影响，严格限制可能对其水量、水质、水生态造成重大影响的活动。
港口行业为低耗水行业，不会对水资源预留和保护产生较大影响。截止2020年底，武汉港（1）汉南港区现状已建有卓尔物流商品汽车滚装码头，邓南、纱帽临时砂石集散中心，华隆沥青码头、船舶交易中心码头、和润物流码头、宇丰码头、长利玻璃码头等；（2）军山港区现有民福通物流公司商品汽车滚装泊位；（3）沌口港区现有沌南洲临时砂石集散中心、湖北宏港石化储运有限公司沌口油码头、湖北平鄂煤炭港埠有限公司码头、华新码头、明达玻璃码头、沌口滚装码头等；（4）江夏港区现状已建有武汉港务集团有限公司金口重件码头、江夏区临时砂石集散中心、上海通用汽车配套滚装码头等，均位于长江嘉鱼-武汉保留区，未对江段水质、水生态造成重大影响。
建议规划实施阶段，武汉港经开、江夏港区污水经预处理后回用或接入市政污水管网，不得向长江水体排放，港区不设置排污口；同时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减少散货粉尘逸散，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在上述措施严格落实的基础上，本轮规划与《武汉市水功能区划》协调。
1.4 规划环境合理性
1.4.1 规划规模的环境合理性
（一）资源需求
武汉港现状岸线约为49.51公里，本次规划共规划港口岸线103.75公里，其中，规划新增岸线64.27公里，已开发利用39.4公里，规划港口岸线占武汉市所辖沿江岸线的14.8%。从总体规模来看，岸线资源能够有力支撑本次港口总体规划的实施，港口岸线资源占用不会从总体上改变区域岸线的主导功能。规划实施后，单位码头岸线吞吐量将由2716 t/m增加到2891 t/m，岸线利用效率有所提高。从资源利用的角度分析，武汉市自然岸线可以支撑武汉港总体规划岸线。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分析，规划对重要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环境敏感岸线进行了合理避让，杜绝了不合理的岸线占用。
武汉港预测2035年吞吐量为2.55亿吨，估计需水量约为5882万立方米/年，约占武汉市年供水量的1.73%。港航业为低耗水行业，武汉港总体规划实施对水资源要求不高，建议港口在运营过程中，注重节约用水，在港区配套建设污水处理装置，建设中水回用处理站，加强中水回用和节约用水管理工作，水资源不会成为本次规划实施的资源性约束条件。
武汉港占用陆域面积3497万平方米，占武汉市建设用地总规模的1.7%。所占比例不大，因此从土地利用总量分析符合武汉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武汉港规划建设所需要的土地资源是可以保证的。
单位面积吞吐量约为8.6万吨/公顷。由于内河各段航运条件差异、运输货种结构差异、以及后方配套产业园区等相关范围等，不能将计算的绝对数值进行直接比对，特别是武汉港将重点发展集装箱、件杂货运输业务，所占比重约占吞吐量的47%，相比于大宗散货（占比30%）来说占地面积较大，单位面积吞吐量相对较小。综合来看，武汉港的土地利用效率还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建议进一步集约节约利用土地资源。
（二）污染物排放
1、污水
武汉港总体规划实施后，武汉港各港区及船舶污水不外排，接入市政污水管网或在码头前沿处理后中水回用，实现污水零排放。因此，港区运营期间产生的污染物不会对地表水环境质量及水体纳污能力造成较大影响。
总体而言，武汉港港区的污水产生量所占区域污水产生量比重很小，随着港口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港区职工人数将进一步减少，同时各种环境保护措施也将更加先进。规划实施后，港口生活污水产生量还可能进一步削减。
2、大气污染物
本次评价已提出区域污染源削减措施减缓对环境空气质量影响，通过强化堆场、装卸区的扬尘污染治理措施、油气回收措施、加强作业管理，减少港区粉尘和油气污染，调整集疏运结构，并对重点干散货作业区施行全封闭作业等，可将污染控制在作业区内部，对周边地区的大气环境影响很小。
3、固体垃圾
据估算，2025年和2035年全港生活、生产垃圾产生量分别为10660 t和15990 t，船舶垃圾产生量分别为10000 t和15000 t。港区固废产生总量占城市垃圾产生总量的比例较小，对各市垃圾集中处理设施的压力增加不大。按照本次环评的要求进行分类收集，并交由市政环卫部门处理后，预计未来各港区运营中产生的垃圾不会给港区及周边的环境带来明显影响。
总体上，在按照现有规划方案的规模进行港口开发，做好港区船舶垃圾接收点同步建设，解决船舶垃圾收集及处理问题的前提下，武汉港在规划期内产生的固体废物将不会对港口及周边的环境带来明显影响。
4、噪声
本次评价根据港口规划目标并结合相关资料对港区噪声影响范围和武汉港集疏运通道噪声影响范围进行了估算。计算结果表明，在合理布局和适当防护的前提下，港区作业噪声对周围环境影响较小。
建议在主要集疏运通道两侧400m范围内严禁新建噪声敏感设施，包括居住用地、学校、疗养度假区及医院等，建议疏港车辆在经过市区镇区时控制车速，必要时在疏港路两侧增加4～6m 宽度的绿化隔离带。对现存的噪声敏感目标采取有效的防护手段，加强疏港公路两侧的边坡绿化，并设置足够宽度的防护林带作为噪声影响缓冲区，对重要敏感目标必须设立声屏障，以进一步降低集疏运通道的交通噪声影响。
1.4.2 规划岸线的环境合理性
武汉港现状岸线约为49.51公里，本次规划共规划港口岸线103.75公里，其中，规划新增岸线64.27公里，已开发利用39.4公里，规划港口岸线占武汉市所辖沿江岸线的14.8%。上轮规划港口岸线118.33公里，本轮规划缩减岸线14.58公里，岸线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有所提升，岸线环境合理性水平有所提高。
本轮武汉港总体规划有2段岸线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均为现状码头，分别为经开港区民福通码头150m岸线位于军山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江盛滚装码头100m岸线位于沌口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建议取消上述两段岸线，现状码头应退出。
本轮规划新增煤炭洲岸线600m位于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保留区，具体管控要求为：水深及岸滩条件较差，近期水平年（2020年）一般不开发利用。但是考虑到（1）交通运输部已于2013年12月批复该段港口岸线（交规划发[2013]742号）；（2）水利部长江委对于码头涉河建设方案进行了批复（长许可[2012]179号）；（3）武汉市水务局、湖北省水利厅、武汉海事局等部门均已进行了行政许可或批复；（4）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近期水平年2020年已过。本轮规划煤炭洲岸线后方已分布有混凝土预制件深加工等为主的临港产业，主要为周边地区城市建设服务，建议进一步深化该段岸线开发利用方案，论证岸线开发对河道行洪、航道通航等的影响，在满足行洪、通航等相关要求前提下开发利用。
本轮规划四房湾段宏达恒信码头下游侧～下游2900米岸线中约260m岸线涉及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涨渡湖分洪口门保护区，建议取消。
本轮规划经开港区水洪口段7600m岸线、纱帽段（长利玻璃下游～汉华船厂上游350米合计1350m岸线）、军山段2100m岸线，江夏港区金水河口上游段2900m岸线，蔡甸港区杨家湾段690m岸线均无明确陆域布置。建议取消水洪口段7600m岸线、军山段2100m岸线、金水河口上游段2900m岸线、杨家湾段690m岸线；傻帽段1350m岸线建议缩减至500m，布置支持系统和客运码头。
本轮规划四房湾段岸线6000m临近涨渡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建议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和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
1.4.3 规划空间布局的环境合理性

（一）规划陆域布置的环境合理性
规划沌口段、金口段、洪山江滩、大成路段、京二码头-测绘局码头段、中江码头段、红钢城段、武石化段、武钢工业段、刘家台段、黄金口段涉及武汉市三线一单优先管控单元，均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汇水单元，但是规划内容符合管控单元具体管控要求，建议规划实施阶段进一步强化环境风险防范与环境污染治理。
江夏港区双窑、金水作业区占用基本农田，建议进一步优化岸线和陆域布置，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尽可能避让基本农田。
阳逻港区占用基本农田103亩，建议规划实施阶段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以及耕地占补平衡的工作。东西湖港区毛家台占用基本农田477亩，建议规划实施阶段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以及耕地占补平衡的工作。
阳逻港区、白浒山港区化工新城作业区、林四房港区龙口作业区等位于四大家鱼产卵场，建议优化通航组织，加强船舶通航管理；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风险防范应急联防体系。
（二）危险品码头布置的环境合理性
本轮规划武汉港危险品码头集中布置，主要布局在青山港区、白浒山港区、林四房港区。
青山港区武石化作业区为现状危化品码头，共计8个泊位，通过能力约为600万吨，主要运输货种为汽油、0号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甲醇等。白浒山港区花山作业区集装箱码头区涉及危险品集装箱运输功能，LNG区新增4个泊位，已经获得生态环境部环评审查意见（环审[2022]102号）。白浒山港区白浒山作业区现状为南顺油码头，主要运输0号柴油，规划维持现状。林四房港区龙口作业区、四房湾作业区已建中石化成品油码头、水上加油站、中东化工厂、中石油码头、宏达恒信石化码头等，规划维持现状，主要运输货种为汽油、0号柴油、沥青等。
武汉港新增危险品码头集中在白浒山港区化工新城作业区，现状已建在建11个泊位，运输货种为汽油、0号柴油、航空煤油、石脑油、甲醇、蜡油、石脑油、甲苯、燃料油、液碱、乙二醇等，涉及甲苯（武汉恒阳化工储运有限公司，2021年吞吐量18.5万吨），新增15个危险品泊位。
根据原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武汉新港化工新城码头及液体罐区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鄂环函[2010]180号），武汉恒阳化工储运有限公司运输货种包括：甲醇、醋酸、甲苯、乙二醇、乙二醇丁醚、正丁醇、醋酸乙烯、苯乙烯、液碱、硫酸、盐酸、硝酸、燃料油等13种货类。2017年，湖北省环境保护厅《关于武汉新港化工新城码头及液体罐区工程环保设施现场检查及环境管理意见的函》（鄂环函[2017]184号），明确运输货种为“甲醇、醋酸、甲苯、乙二醇、乙二醇丁醚、醋酸乙烯、苯乙烯、液碱、燃料油共计9种”，检查表明：企业针对运行产生的大气、水、噪声等污染物均采取了相应治理措施，大气污染物、水均达标排放。
总体来说，本轮规划武汉港危险品码头集中布局在白浒山港区化工新城作业区，为后方化工园区服务，符合危化品运输功能相对集中布置的原则。该江段分布有四大家鱼产卵场，建议优化通航组织，加强船舶通航管理；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治理，建立风险防范应急联防体系。总体来说，武汉港危险品码头布局具备较好的环境合理性。
1.4.4 水域规划的环境合理性
武汉港航道主要包括长江干线航道和汉江航道。长江干线航道目前相关中长期规划正在编制过程中，汉江航道主要依据根据《全国内河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2007-2020年）》。
本轮武汉港共规划锚地13处，主要包括邓南锚地、双窑锚地、纱帽锚地、金口锚地（含金口下锚地）、天兴洲下游锚地、王家屋锚地、阳逻锚地、武汉联检锚地、李家矶锚地、四房湾锚地、大蔡家湾锚地、蔡甸锚地、舵落口锚地等。
武汉港锚地均不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天兴洲下游锚地涉及三线一单优先保护单元，阳逻锚地、武汉联检锚地、李家矶锚地位于四大家鱼产卵场，建议船舶在锚地锚泊过程中应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不得向水体排放污染物。在落实上述措施的前提下，武汉港水域规划具备较好的环境合理性。
2 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2.1 生态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规划实施后，区域土地利用方式将会发生变化，港口规划建设将改变规划区域自然景观，规划实施后共新增占用土地约3497万m2，其中占用最多的是耕地，其次为建设用地。规划范围内耕地、林地、河湖等生态用地变更为港口生产用地，造成这些土地原有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损失约为2710万元/年。规划实施后新增用地造成的耕地、林地生物量损失共计约14067 t- 19059 t。
（2）规划实施将会造成一定生物量和环境净化功能损失，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浮游生物、底栖生物、水生维管素植物和江豚等重要物种的生境条件，进而导致其种群、分布范围、活动特点的变化。通过加强施工期的管理、增殖放流等措施，并严格控制污染物（包括粉尘、油污和生活污水等）的排放，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的前提下，规划实施对水生生物的影响范围和程度有限。
（3）本次规划不直接占用自然保护区和自然保护小区，规划实施不直接对自然保护区产生影响。涨渡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和武湖市级湿地保护区距离本规划较近，规划实施可能最自然保护区产生间接影响。
①临近涨渡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实验区的四房湾段岸线规划长度为6000米，已利用长度为3100米，自上而下依次规划为临港工业区、液体化工品泊位区、通用泊位区，其中临港工业区已建成武船重工、二航局等工厂和配套码头，维持现状；液体化工品泊位区已建宏达恒信石化码头，维持现状；下段规划布置通用泊位区。
按照本规划提出的措施后四房湾作业区临港工业区、化工泊位、通用泊位造成噪声污染、大气环境影响有限。若四房湾作业区附近发生环境风险事故，油污漂移，可能通过挖沟闸上溯污染保护区内水体，火灾、爆炸事故产生的有害气体可能造成保护区环境空气质量恶化。因此建议制定环境风险事故应急预案，做好应急能力建设；加强与保护区管理单位的沟通，一旦发生环境风险事故，及时采取关闭闸门等措施防止污染水体进入保护区。
当前湖北省正在开展自然保护第优化整合工作，根据目前优化整合成果，优化整合后保护区面积将进一步减小，规划作业区距离保护区增大至约1200米，严格遵守本报告提出的保护措施后，规划将进一步降低对保护区产生的影响。
②规划经开港区水洪口岸段岸线位于保护区下游同岸约640m，距离保护区较近岸线为新增港口规划岸线，规划新建通用泊位区，不涉及危险品运输。根据水环境码头施工影响分析，一般工程施工期对其下游的影响距离在100～200 m之间，规划施工基本上不会对上游的武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区造成影响。当前湖北省正在开展保护地优化整合工作，根据目前整合成果，本轮优化调整工作已经将紧邻规划港区的区域调出自然保护区范围，功能区全部调整为一般控制区。保护区优化调整后本次规划距离保护区较远，建议规划方案实施时严格按照《自然保护区条例》和《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修筑设施审批管理暂行办法》等的要求，做好环境保护工作，避免规划实施对保护区的不利影响。
（4）规划实施后，部分港区位于重要渔业生物的产卵场、索饵场及其洄游通道区域，但总体来说对其他水生生物资源影响较小，停泊水域、码头回旋水区为临时占用水域，规划实施没有阻断重要渔业生物的产卵及索饵洄游通道，规划实施占用的水域面积与“三场”水域相比比例较小，且产卵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功能的作用有一定的季节性，每年春季是主要季节，此外，渔业生物具有生物主动趋避能力，可以主动回避不利于产卵、索饵水域。因此，在实施了渔业资源补偿以及施工期和营运期环境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武汉港总体规划实施对主要渔业生物产卵场、索饵场和洄游通道的影响程度可以得到减缓和消除，对产卵场、索饵场的主体功能影响有限。
（5）本次规划直接影响2个饮用水源保护区，间接影响11个饮用水源保护区。
①直接影响2个饮用水源保护区，为沌口取水口和军山取水口；本次武汉港总体规划经开港区民福通码头现状150米岸线位于军山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经开港区江盛滚装码头约100米现状岸线位于沌口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建议取消上述岸线，现状码头应退出。
②间接影响11个饮用水源保护区，主要包括金水取水口、江夏取水口、白沙洲取水口、汉武取水口、平湖取水口、余家头取水口、港东取水口、新武湖取水口、阳逻二厂取水口、帝元取水口，涉及经开港区的沌口作业区、江夏港区的金口作业区，经开港区沌口作业区，青山港区武石化作业区，白浒山港区白浒山作业区、左岭作业区，林四房港区四房湾作业区。
邻近水源保护区的规划岸线中，未利用岸线规划功能为通用、件杂、散货、支持系统或者客运码头建设。根据“水环境影响预测与评价”章节分析，码头建设期间会产生一定的悬浮物污染，根据工程经验，码头工程施工对其下游的影响距离在200米以内，影响范围有限。同时，施工导致的悬浮物在工程结束后不再产生影响。因此，在合理选择施工方式，注重施工期悬浮物防控的前提下，岸线开发利用产生的悬浮物对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影响较小。根据大气模拟影响分析，码头装卸产生的大气污染可控制在作业区范围之内，其影响较小。作业区锚地无疏浚作业，仅为船舶停靠用途，对水质影响较小。然而，若船舶发生溢油事故会对取水口造成严重影响。
港东取水口和新武湖取水口附近的青山港区武石化作业区、武石化岸线段的已利用化工品岸线，阳逻二厂取水口的白浒山作业区、岸线白浒山段对岸的已利用危化品岸线。化工品和危化品码头运输及作业对取水口影响风险较大，建议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和管理，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加强码头前沿监视预警，制定应急预案，配备足够的应急设备设施和应急人员队伍，提升环境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能力。
（6）武汉港总体规划区的老港提质升级，以及老旧港点、锚地和港线建设，不突破现行武汉港总体规划规划港口岸线总规模。新增的港界陆域建设，对当地的部分雀形目、鸽形目和鸡形目鸟类有一定的影响，基于港区的建设面积有限，被改造的地域主要是民居、稻田和旱地，散有少量灌木、草丛和小面积的混交林，受到影响的鸟类是数量较多、分布较广、规避性较强的种类，不会对当地的鸟类群落带来明显的影响。
（7）本轮武汉港总规划不涉及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湿地公园、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生态敏感区，总体来看距离生态敏感区距离较远。经环境影响预测评价，在严格落实本报告中的生态环境保护建议和方案的前提下，港口规划建设实施不会对上述生态敏感目标造成明显影响。
2.2 水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本次规划的各码头采用顺岸式布置，不占用长江水域，各港区规划建设对所处河段的水动力条件的影响较小。规划实施不会对长江武汉段岸线稳定性、水流流态、泥沙冲淤、滩地演变造成较大影响。
施工期挖泥船施工时基本上是定点作业，悬浮疏浚物的扩散机理类似于连续点源扩散。施工时由于铲头的扰动造成底泥悬浮并随流扩散，在施工区水域形成条状浑浊水体，影响随着施工结束快速消失。
到2025年和2035年，武汉港港区污水产生量分别为149.4万t/a和190.4万t/a，货运港区产生的港区污水处理后，通过纳管排入城市污水处理厂，不在港区设置排污口。目前武汉港已建化学品洗舱站。船舶污水和港区生产废水由船舶污染物接收企业收集处置，实现油污水的零排放，禁止船舶污水排入长江。
随着港口现代化程度的提高，港区职工人数将进一步减少，同时各种环境保护措施也将更加先进。规划实施后，港口生活污水排放总量还可能进一步削减。因此，只要能够采纳港区生活污水治理措施的相关建议，并配套相应设施，污水产生基本不会给长江水质带来明显影响。
2.3 大气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根据《2020年武汉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规划项目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域。
（2）根据预测结果可知，叠加背景浓度后，2025规划年、2035规划年TSP的24小时平均浓度无法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要求。
（3）根据预测结果可知，叠加背景浓度后，2025规划年、2035规划年的PM10、PM2.5的24小时平均浓度无法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要求。
（4）对于挥发性有机物而言，本次评价认为项目挥发性有机物排放对周边大气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
武汉港所在区域为不达标区域，以2020年作为评价基础年，考虑2025规划年和2035规划年各项因子，规划实施后TSP、PM10、PM2.5的日均浓度和年均浓度无法满足《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2012）》的要求，因此，建议对已建的干散货码头进行改造升级，在“链斗+洒水+防风网抑尘+部分堆场封闭”措施以及落实区域削减方案的前提下，在作业机械和船舶采用清洁的油品及落实区域削减方案的前提下，确保本规划实施后环境空气质量得到改善。
2.4 声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预测显示在忽略声屏障、坡度等衰减的前提下，2025年经开港区昼间噪声在距离疏港公路中心红线80m处可达标，夜间150m处可达标；江夏港区昼间20m处达标，夜间60m处可达标；青山港区昼间800m处达标，夜间800m处可达标；白浒山港区昼间20m处达标，夜间60m处可达标；阳逻港区昼间1000m处达标，夜间1000m处达标；林四房港区昼间20m处达标，夜间60m内不达标；蔡甸港区昼间7.5m处达标，夜间40m处达标；东西湖港区昼间20m处达标，夜间40m处达标；主城港区昼间20m处达标，夜间60m处达标。2035年经开港区昼间噪声在距离疏港公路中心红线1000m处可达标，夜间1000m处可达标；江夏港区昼间80m处达标，夜间200m处可达标；青山港区昼间1000m处达标，夜间800m处可达标；白浒山港区昼间400m处达标，夜间600m处可达标；阳逻港区昼间2000m处达标，夜间1000m处达标；林四房港区昼间20m处达标，夜间60m内不达标；蔡甸港区昼间7.5m处达标，夜间40m处达标；东西湖港区昼间7.5m处达标，夜间40m处达标；主城港区昼间7.5m处达标，夜间40m处达标。
总体规划实施后，疏港公路车辆噪声对两侧敏感目标影响较大，因此，在适当条件下，在新建疏港通道具体线位选择时，应特别注意避让现存重要声环境敏感目标，实现发展与环境相和谐。建议在主要集疏运通道两侧400m范围内严禁新建噪声敏感设施，包括居住用地、学校、疗养度假区及医院等，建议疏港车辆在经过市区镇区时控制车速，必要时在疏港路两侧增加4～6m 宽度的绿化隔离带。对现存的噪声敏感目标采取有效的防护手段，加强疏港公路两侧的边坡绿化，并设置足够宽度的防护林带作为噪声影响缓冲区，对重要敏感目标必须设立声屏障，以进一步降低集疏运通道的交通噪声影响。此外，随着港区综合运输体系的形成和客货分离道路体系的建立，主要疏港通道交通噪声影响会有所减弱，建议在主要疏港通道逐步实行客货分离运输体系，有助于降低社会和港口混杂车流的叠加噪声影响，并可增加社会客运车辆的安全性。
本次规划实施的噪声污染主要为港区作业噪声和交通噪声，本次规划要求合理布置作业机械，将港区作业噪声的影响尽量控制在港区范围内；对于交通噪声，本次评价要求合理安排运输路线，认为规划实施后周边敏感区可以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标准要求。
2.5 固废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武汉港生活垃圾主要为港区职工生活垃圾，包括厨余垃圾；玻璃、塑料和金属瓶罐及制品；劳动保护用品，如丢弃的服装、手套、鞋子和废纸等；港区陆域生产固废包括装卸场所、堆场、作业场和修理厂等产生的少量垃圾，主要是泥土、包装材料等；船舶垃圾主要指船员生活过程中产生的生活垃圾，包括食物残渣、食品废物、塑料制品、织物以及废纸等，船舶垃圾中有机物含量较高，可燃物在60%以上。根据规划，预测武汉港2025年、2035年生活垃圾的产生量分别为660t/a 和990t/a；生产垃圾分别为10000t/a 和15000t/a；船舶垃圾发生量分别为10000t/a 和15000t/a；危险废物产生量约为71.5t/a，2035 年危险废物产生量约为84.5t/a。规划的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国家固废处置和污染控制标准要求来进行处理，并做好垃圾回收和转运的前提下，港区固废物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的不利影响。
2.6 环境风险评价结论

武汉港可能发生的环境风险事故主要是船舶溢油事故、油品码头溢油事故、油库区油品泄漏引发的火灾或者爆炸事故、化学品泄漏事故和LNG，以及这些事故处理过程中伴生/次生污染等。
规划船舶溢油污染事故和涉及危化品船舶事故发生概率约为0.14次/年，成品油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源强约950 t，燃料油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源强约144 t。环境影响主要是隔绝了水体和大气之间的正常水气交换，破坏了水生生态系统的光合作用及其物质和能量流，对于哺乳类动物、水鸟等动物的生理功能均有很大的伤害，随着溢出物在水面的漂移扩散，溶解或反分散于水体中的溢出物量会逐渐增多，其环境影响主要体现在污染水质并毒害水生生物；一旦溢出物上岸，可造成对岸线及其环境资源的严重污染损害。
LNG泄漏数值模拟预测结果表明，码头区管道发生LNG泄漏后：毒性终点浓度-1的最大影响距离为下风向85m，到达时间8min；毒性终点浓度-2的最大影响距离为下风向139m，到达时间15min，泄漏事故影响范围内不存在大气环境敏感目标；当发生码头区管道天然气泄漏燃烧事故后，泄漏区周围600m范围无居民，不会对作业区外人群造成危害影响。天然气本身属清洁能源，伴生污染物较少。当发生天然气泄漏燃烧事故后，可根据实际影响程度，将下风向受影响的人员及时向上风向进行撤离。
未来到港化学品主力船型化学品事故可能泄漏量约为477 t。建议严格禁止运输《内河禁运危险化学品名录》中的化学品，并配备一定化学品应急设备，制定化学品应急预案，加强环境风险防范。洗舱码头发生甲醇事故泄漏将形成随流漂移逐渐扩大的污染水团，根据预测结果，在预测工况下，事故发生后 30 秒内关闭阀门的情况下，甲醇事故泄漏将使码头下游最大长度 232m、最大宽度 47m 范围内水体甲醇浓度增大。
本次评价认为，武汉港规划实施中虽然存在一定的环境风险因素，但只要认真落实评价报告提出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反应措施，最大限度避免突发性环境风险事故的发生和减缓造成的环境影响，规划方案在环境风险方面是可行的。
3 环境保护对策

本评价提出的主要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建议见表3-1。
表3-1  本报告要求采取的主要环境减缓措施汇总表
	环境要素
	主要措施

	生态环境
	1.施工期需尽量避开鱼类主要繁殖季节。同时，优化施工方案，加强施工期环境监控，降低规划工程对水生生态环境的影响；减缓施工期陆生生态破坏，落实生态补偿措施。

2.运营期生态补偿和生态修复措施，鱼类增殖放流，开展水生生态影响监测，及时调整保护措施，加快重要物种和水生生态系统的修复研究。

3.加强湿地生态环境保护，加大湿地生态系统综合治理、开发与保护力度，妥善保护湿地。合理开发利用湿地，开发利用要遵循“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的原则。对湿地景观格局变化进行动态跟踪，可以及时采取策略对湿地景观进行恢复。

4.合理工程实施时间，避免在鸟类迁徙的高峰期进行施工作业，同时施工期尽量避开鸟类繁殖季节和觅食时段，避免高噪音作业，以尽力减小施工噪音对鸟类的干扰。施工期间加强安全和卫生管理，避免废水、固体废弃物的直接排放，减少污染，最大限度地保护鸟类的栖息环境。

	大气环境
	1.总体规划：编制粉尘污染防治方案，统筹港区内港航企业力量，共同安排好降尘措施。
2.堆场扬尘：进一步完善防风网、自动喷水抑尘装置、采用抑尘剂、堆场苫盖、全封闭管道、防风抑尘棚等抑尘设施建设。
3.能源结构：优化调整能源结构，减少污染物产生及排放量。
4.机动车尾气：应优先选用耗油低、污染物排放量少型号的机动车。机动车维修保养应严格执行I/M制度。
5.码头油气：油码头油气回收装置全覆盖，尤其在油品储运量较大作业区开展码头油气回收工作，同时储油罐增设喷淋降温设施，减少烃类散发。

	声环境
	1.施工作业严禁使用高噪声设备。

2.合理安排施工进度与作业时间，选择性能良好的高效低噪施工设备等来减少港口建设施工对声环境的影响。

3.合理布局港内设施，将高噪声的作业场所与车间布置在距离厂界40m左右；疏港道路尽量不要穿越市区，疏港路线注意避让噪声敏感区。

4.对无法避让或已经存在的噪声敏感区，采取合理的工程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5.规划新增的疏港公路对沿线住宅、学校等敏感目标有影响的路段应采取隔声屏、绿化等降噪措施，必要时采取隔声窗等环保措施。


4 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主要从部门座谈、媒体公示和现场问卷调查三个层面开展。关于规划实施后对水资源、土地资源、大气环境、水环境、生态环境、污染物处理等方面的问题，参与的公众和部门专家代表发表了意见。部门代表最关注的问题包括水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水生态保护问题等。参与调查的各部门和公众对港口总体规划基本持支持态度。
5 评价指标小结

	环境要素
	环境目标
	评价指标
	指标类型
	标杆或推荐对比指标

	生态环境
	生态敏感区
	减少可能对敏感资源造成的危害，保护区域自然资源与生态系统
	港口岸线占特殊、重要环境敏感区比重（%）
	P
	17%

	
	
	
	港区可绿化面积的绿化率（%）
	K
	≥85%

	
	生态影响
	
	港口运营造成环境质量超标的环境敏感区面积（万m2）
	P
	0

	
	
	
	规划实施占用土地的生物量损失（吨/年）
	P
	14067 t- 19059 t

	污染排放
	水环境
	控制水环境污染，降低水域风险事故的危害
	港区污水生产总量（万吨/年）
	P
	190.4

	
	
	
	港区污水排放总量（万吨/年）
	K
	0

	
	
	
	船舶污水生产总量（万吨/年）
	P
	61.1

	
	
	
	船舶污水排放总量（万吨/年）
	K
	0

	
	
	
	船舶含油污水接收处理率（%）
	K
	100%

	
	
	
	港区污水集中处理率（%）
	K
	100%

	
	大气环境
	控制污染物排放，保护空气质量和健康
	港界年平均TSP达标率（%）
	P
	100%

	
	
	
	港界TVOC达标率（%）
	P
	100%

	
	
	
	港口有效综合防尘效率（%）
	K
	≥90%

	
	噪声
	控制区域环境噪声水平，保障声环境质量
	港界噪声达标率（%）
	P
	100%

	
	
	
	港区区域噪声影响范围（m）
	P
	40

	
	
	
	集疏运通道噪声达标距离（m）
	P
	2000

	
	固体废物
	控制区域固废的产生，保障环境质量
	港区垃圾产生总量（吨）
	P
	15990

	
	
	
	港口固体废弃物收集处理率（%）
	K
	100%

	
	
	
	船舶垃圾收集处理率（%）
	K
	100%

	环境风险
	提高风险应对能力，减少可能对水体和敏感目标造成危害
	规划实施后的环境风险事故概率
	P
	0.14

	
	
	可能最大水上溢油事故溢油量（吨）
	P
	950

	
	
	溢油事故综合控制清除能力（吨）
	P
	200

	资源利用
	岸线资源
	在区域资源承载力许可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做到自然资源的节约利用
	港口岸线的占用量（km）
	P
	103.75

	
	
	
	单位岸线吞吐量
	P
	240.9吨/米月

	
	
	
	港口岸线占总岸线的比例（%）
	P
	14.8%

	
	土地资源
	
	规划占地面积（万m2）
	P
	3497

	
	水资源
	
	水资源年需求量占比
	P
	1.73%


6 对规划的优化调整与实施建议

6.1 规划方案优化调整建议
1. 对于涉及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方案
根据分析，本次武汉港总体规划经开港区民福通码头现状150米岸线位于军山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经开港区江盛滚装码头约100米现状岸线位于沌口取水口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建议取消上述岸线，现状码头应退出。
2. 对于涉及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的方案

本轮规划四房湾段宏达恒信码头下游侧～下游2900米岸线中约260m岸线涉及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涨渡湖分洪口门保护区，建议取消。

3. 对于未有明确规划内容的方案

建议取消水洪口段7600m岸线、军山段2100m岸线、金水河口上游段2900m岸线、杨家湾段690m岸线；纱帽段1350m岸线建议缩减至500m，布置支持系统和客运码头。

4. 对于涉及永久基本农田的方案

江夏港区双窑、金水作业区占用基本农田，建议进一步优化岸线和陆域布置，加强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尽可能避让基本农田。
综上，本次环评建议取消规划岸线14650m。

6.2 规划实施建议

1. 对于涉及四大家鱼产卵场的规划方案

白浒山港区化工新城作业区，阳逻港区，林四房港区龙口作业区，阳逻锚地、武汉联检锚地、李家矶锚地等涉及四大家鱼产卵场，建议规划实施阶段应进一步优化通航组织，加强船舶通航管理；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污染治理，建立风险防范应急联防体系。
2. 关于与相关规划、方案的协调

（1）与武汉市“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方案

规划沌口段、金口段、洪山江滩、大成路段、京二码头-测绘局码头段、中江码头段、红钢城段、武石化段、武钢工业段、刘家台段、黄金口段涉及武汉市三线一单优先管控单元，均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汇水单元，但是规划内容符合管控单元具体管控要求，建议规划实施阶段进一步强化环境风险防范与环境污染治理。

（2）与永久基本农田

阳逻港区占用基本农田103亩，建议规划实施阶段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以及耕地占补平衡的工作。东西湖港区毛家台占用基本农田477亩，建议规划实施阶段做好与国土空间规划的衔接，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耕地保护和改进占补平衡的意见》（中发〔2017〕4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全面实行永久基本农田特殊保护的通知》（国土资规〔2018〕1号）的要求，通过与土地管理部门协调后解决。除按法定程序办理用地手续外，还必须依法办理耕地占补平衡手续。
（3）与武汉市水功能区划

武汉港总体规划中经开港区、江夏港区涉及长江嘉鱼-武汉保留区。建议规划实施阶段，武汉港经开、江夏港区污水经预处理后回用或接入市政污水管网，不得向长江水体排放，港区不设置排污口；同时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减少散货粉尘逸散，强化环境风险防范。
（4）与《武汉都市发展区1:2000基本生态控制线规划》
武汉港部分港区作业区占用生态底线区，武汉市人民政府出具了《关于〈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规定〉中规划准入项目的函》（武政函〔2014〕12号），提出“结合港区建设的行业规范要求，生态底线区内可准入需直接临水的前沿码头作业区以及配套辅助设施”。2016年10月1日，《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实施后，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底线区、生态发展区的准入要求。本轮武汉港总体规划调整后，港口岸线、规划用地均有调减。建议规划作业区需按照《武汉市基本生态控制线管理条例》相关规定，符合准入要求且通过生态准入论证后，方可实施。
（5）与长江岸线保护与开发利用总体规划

本轮规划新增煤炭洲岸线600m位于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规划保留区，具体管控要求为：水深及岸滩条件较差，近期水平年（2020年）一般不开发利用。但是考虑到（1）交通运输部已于2013年12月批复该段港口岸线（交规划发[2013]742号）；（2）水利部长江委对于码头涉河建设方案进行了批复（长许可[2012]179号）；（3）武汉市水务局、湖北省水利厅、武汉海事局等部门均已进行了行政许可或批复；（4）长江岸线保护和开发利用总体规划近期水平年2020年已过。本轮规划煤炭洲岸线后方已分布有混凝土预制件深加工等为主的临港产业，主要为周边地区城市建设服务，建议进一步深化该段岸线开发利用方案，论证岸线开发对河道行洪、航道通航等的影响，在满足行洪、通航等相关要求前提下开发利用。
3. 加强对重要水生生物的保护

建议加强港口施工及营运期污水收集和管理，禁止向水域排放污染物，强化环境风险防范，加强船舶噪声防治与通航管理，施工应避开鱼类的产卵期和洄游期，运营期应采取河岸带湿地生物恢复、人工鱼礁、增殖放流等生态保护修复措施，避免规划实施对江豚、中华鲟等重要水生生物的影响。根据《武汉市推进长江江豚重返武汉城区江段工作实施方案》（武政办〔2020〕97号）的相关要求，规划应将船舶限速、减少污染排放等保护措施纳入环保措施设计中。
4. 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和环境污染治理

（1）规划实施时进一步加强粉尘污染防治，保证除尘率达到90%以上，油气码头应安装油气回收设施，保证油气回收率90%，码头建设同步建设岸电设施。
（2）建设过程中应当同步建设污水处理和回用设施，运营过程中应当加强水环境保护，不得向长江、汉江排放水污染物。船舶水污染物应上岸接收或交由船舶污染物接收单位进行接收并妥善处置，确保周边水环境质量不降低。
（3）港口企业应按照《港口码头水上污染事故应急防备能力要求》（JT/T 451-2017）要求配备溢油应急物资，加强环境风险防范。优化阳逻港区、白浒山港区危险品集装箱布置，加强危险品集装箱事故应急反应系统建设。
（4）本轮规划四房湾段岸线6000m临近涨渡湖市级湿地自然保护，建议加强大气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和环境风险防范体系建设。
5. 加强资源循环利用

促进LNG冷能资源综合利用，加强LNG气化方式的环境合理性论证，不得采用江水加热气化方式，不得新增取水口及冷排水口。
7 总结论
《武汉港总体规划（2022-2035年）》的功能定位与《全国航道与港口布局规划》、《长江流域综合规划》、《湖北省港口发展规划》等一致。规划布局和规模与武汉市国土空间规划及土地利用规划基本协调，规划修订基本落实了上一版规划环评的优化调整建议，避让了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经过资源整合和功能优化，缩短了港口规划岸线长度，将液体散货集中布局在白浒山港区、林四房港区。整体来看，本次规划修订从环境保护角度具有积极的意义。经过预测评价，武汉港总体规划实施的资源需求与武汉市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港口建设和营运期间的污染物排放在武汉市环境容量许可的范围内，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显著的不良影响。在落实规划和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提出的各项环境风险事故预防应急措施的前提下，武汉港的环境风险处于可控范围内。但长江、汉江的武汉江段仍是城镇集中用水的主要来源，是江豚、中华鲟等珍稀水生生物的重要栖息地和洄游通道，并分布有“四大家鱼”产卵场，这些都对武汉港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规划实施应严格落实本报告中提出的水环境和生态保护方案，并指导和约束本区域岸线的合理开发。
总体而言，武汉港实施将进一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高交通运输效益，提高岸线资源利用效率。在对规划方案进行局部调整和优化、对岸线功能进行适当修正、解决部分规划不协调问题、严格落实本次评价提出的各种环境保护措施、提高风险事故应急能力，并有效控制环境污染的基础上，规划的实施不会给武汉市环境承载力带来较大压力，生态影响和环境污染能够得到有效控制，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武汉港总体规划（2022-2035年）》是总体可行的。
